2009年7-ELEVEN盃布袋戲青年主演大車拼
活動辦法
1、 活動緣起、目的
7-ELEVEN自跨足文化領域經營國立傳統藝術中心以來，透過各項展覽、表演活動的安排，用創意行銷的方式持續關注傳統藝術。本著關懷本土、扶植優質之表演藝術工作團隊，舉辦「7-ELEVEN盃布袋戲青年主演大車拼」活動，深耕臺灣傳統文化，為文化資產的保護及推廣盡一份企業的心力。
布袋戲是臺灣極富特色的表演藝術，為了讓布袋戲注入新生命、永續傳承，培養能編、能導、能演的布袋戲青年主演，7-ELEVEN於2007年舉辦了第一次「7-ELEVEN盃-布袋戲青年主演大車拼」活動，遴選出國內5位頂尖的青年主演優先參與統一集團及傳藝中心活動之機會，提供青年主演更多一展長才的表演舞台，並有效提升布袋戲表演水平。活動中透過7-ELEVEN強大的行銷通路與企業資源，間接開發不同以往的觀眾群，達到傳承與創新布袋戲藝術，並發揚臺灣傳統藝術之目的。
2、 辦理單位

指導單位：行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國立臺灣傳統藝術總處籌備處
主辦單位：統一超商股份有限公司、統一蘭陽藝文股份有限公司

承辦單位：財團法人臺灣傳統藝術推廣基金會

3、 參賽資格
（1） 實際年齡在四十歲以內（民國58年1月1日後出生者），職業布袋戲劇團或布袋戲業餘劇團之主演。
（2） 各劇團限報名一組，每組人數五人以上。
4、 活動說明：
（1） 活動時間：98年8月15日至8月20日，共計六天。
（2） 活動地點：國立傳統藝術中心  文昌祠廣場、雨天表演場。

（3） 場次：各團隊演出兩場次。第一場指定主題「樂活‧環保‧愛地球」演出長度15-20分鐘；第二場「自選劇目」演出長度40-50分鐘。
· 指定主題「樂活‧環保‧愛地球」：內容必須符合主題，不限定新編或改編，劇本題材請參閱7-ELEVEN綠色基金網站http://green.7-11.com.tw及7-ELEVEN健康樂活網站http://www.7-11.com.tw/event/060426lohas/index.asp。
· 自選劇目：不限定傳統或新編，以能突顯自我藝術特色與發揮創意之作品為主。「自選劇目」需未曾在「2007年7-ELEVEN盃布袋戲青年主演大車拼」參賽之劇目。
（4） 分組競賽：擇一參賽，不得跨組報名
	     組別分項
	傳統布袋戲組
	金光布袋戲組

	決賽地點
	傳藝中心  文昌祠戲台
	傳藝中心  雨天表演場

	舞台尺寸
	寬5米*深4米*高3.4米。
	寬12米*深8米*高5米。
舞台深度不可超過4米。

	評審內容
	1. 主演者口白30％

2. 操偶技藝30％

3. 參演劇情內容20％

4. 整體效果20％
	1. 主演者口白25％

2. 操偶技藝25％

3. 參演劇情內容20％

4. 整體效果30％
（包含佈景、戲偶、舞台美術、音效、燈光等）。


（5） 主演須現場親自口白，不得使用錄音對嘴，且僅限參與一個團隊，不可跨團演出。
（6） 主演須親自操偶指定角色，該角色必須為劇中重要角色，請於報名資料中註明角色名稱。
5、 評選方式及內容
（1） 評審方式
1. 初選：承辦單位將依據團隊所繳交報名資料及應繳附件，交由評審委員選出12-18團參賽隊伍。凡通過初選並參與決賽者，主辦單位發給參賽證明乙份。
2. 評審委員：邀請國內相關專家學者、資深布袋戲主演等5人組成評審小組。
（2） 評審結果
1. 本活動參賽團隊評選結果選出特優獎二名（傳統布袋戲組一名，金光布袋戲組一名）、優等獎三名（各組選出一至二名）、甲等獎數名，獎項得以從缺。
2. 另外遴選出最佳創意獎一名、最佳劇本獎一名。本獎項不限組別，可重複得名。

3. 榮獲「特優獎」之團隊可獲得獎金拾萬元整（含稅）與獎盃乙座；榮獲「優等獎」之團隊可獲得獎金伍萬元整（含稅）與獎盃乙座；榮獲「最佳創意獎」、「最佳劇本獎」之團隊可獲得獎金伍萬元整（含稅）與獎盃乙座；榮獲「甲等」獎之團隊可獲得獎狀一只。

4. 評審結果於活動結束後二週內公佈於

傳藝中心網站http://www.ncfta.gov.tw/index.aspx
統一蘭陽藝文公司網站http://art.pcsc.com.tw/
5. 獲獎團隊未來將有優先參與傳藝中心及統一集團活動之機會，後續邀演事宜視主辦單位需求而定。
6、 活動期程
	項目
	內容

	活動說明會
	台中場：5月7日（四）上午10:00文化資產總管理處籌備處（台中市南區復興路三段362號）
高雄場：5月7日（四）下午15:30衛武營藝術文化中心267棟簡報室（高雄縣鳳山市南京路449之1號）
台北場：5月13日（三）上午10：00臺灣音樂中心（台北市中正區杭州北路 26 號）

	報名起止日
	即日起至6月17日(三)止，截止日以郵戳為憑。

	初選
	收件截止後進行初選，結果將於98年6月30日公佈於傳藝中心網站http://www.ncfta.gov.tw/index.aspx
與統一蘭陽藝文公司網站http://art.pcsc.com.tw/

	全國記者會暨

參賽說明會
	8/3（一）-8/7（五）擇一日於台北進行

	決選日期
	8/15（六）-8/20（四）

	結果公佈
	8/31（一）


※收件截止日期以郵戳為憑並以電話自行確認完成，逾收件截止日一概不予受理。請於送件時備齊申請案相關文件，必備資料不齊之申請案，視同資格不符。
※結果公佈、其他未盡事宜及增修內容，將公告於傳藝中心網站http://www.ncfta.gov.tw/及統一蘭陽藝文公司網站http://art.pcsc.com.tw/
7、 參賽團隊工作說明：

（1） 接受承辦單位安排之場地，並協商演出日期。
（2） 為維持傳統習俗並祈求演出順利，正式演出前可扮仙，但不列入評分項目。
（3） 參賽團隊負責節目之裝台、彩排、演出、技術執行，需自備所有表演相關設施，並自行負責搭設。
（4） 所使用之軟、硬體器材、著作產品（含影像、圖說、資料等） 應經合法授權，如有涉及侵害他人智慧財產情事，造成主辦單位與所屬人員發生損害時，均由劇團負損害賠償之責；如主辦單位因而遭致他人控告、索賠時，由劇團負責抗辯，並承擔所有責任，及支付損害賠償與有關費用。

（5） 請各團隊避免低俗、違背善良風俗的表演內容，違者主辦單位得以扣分處分或取消參賽資格。
（6） 在演出前確實勘察演出場地完畢，並與承辦單位確定相關事宜。

（7） 參加主、承辦單位辦理之參賽劇團工作協調會議1-2次，如因故無法參加工作協調會議，須遵守會議之決議，不得異議。

（8） 必須配合參與主、承辦單位相關宣傳活動，並提供文宣品相關資料，如照片、文字介紹…等（劇團提供之相關圖片和文字，需無版權使用之疑慮）。
（9） 承辦單位將為參賽團隊的演出、技術、行政等相關人員購買人身意外暨醫療保險(保險期間為該團演出當天)。

（10） 主、承辦單位將派舞台監督與劇團研商演出相關事宜，請各劇團配合。

（11） 主、承辦單位將為參賽團隊演出作攝影及錄音、錄影工作，以作為活動紀錄。參賽劇團須簽署著作財產權授權同意書及授權影片剪輯、重製、播放同意書。

（12） 主辦單位補助各參與團隊交通（運）費辦法如下：　　　　　　　　    彰化（含）以北縣市與花蓮縣市劇團：貳萬伍仟元整。
彰化以南縣市與台東縣市劇團：參萬元整。

（13） 如遇不可抗力之因素（如：颱風、地震...等），承辦單位得以更改參賽團隊之活動時間。
（14） 其它主、承辦單位交辦相關事項。

8、 填寫參賽資料：以下資料請繳交8份（正本1份，影本7份）
（1） 請詳細填寫參賽報名表並黏貼參賽主演身分證正反面影本、劇團登記證影本或演員證影本。

（2） 填寫參賽企劃書，以本會擬定之企劃書為統一格式。內容包含劇情簡介及藝術特色、主演者簡介及劇團簡介、公開演出經驗相關文件、全體參賽工作人員名單（附件一）。
（3） 參賽劇目之劇本 (若無劇本，請繳交詳細說明之演出綱要)。
（4） 檢附參賽節目攝、錄影之著作財產權授權同意書，及製作影片剪輯、重製、播放同意書(附件二)。

（5） 檢附「著作權及使用授權聲明書」（附件三）。

備註：上述報名表及相關資料內容未齊備者，視同資格不符不予受理(恕不接受補件)。
9、 應繳附件：
（1） 檢附主演者10-15分鐘之演出影帶VCD或DVD一份（若檢附VCD、DVD請註明影片優先播放的段落）。
（2） 第八項參賽資料電子檔一份。
10、 收件方式及截止日期
（1） 符合參賽資格者應備妥上述之相關資料，自即日起於九十八年六月十七日前，以掛號郵寄(以寄件地郵戳為憑)至收件地點，逾期恕不受理。

（2） 收件地址：268宜蘭縣五結鄉五濱路二段201號，財團法人臺灣傳統藝術推廣基金會收，信封上註明「2009年7-ELEVEN盃布袋戲青年主演大車拼報名資料」。聯絡電話：03-9507711＃214張惠茹，或03-9507711＃129陳君怡。傳真：03-9501177。
2009年7-ELEVEN盃布袋戲青年主演大車拼
報名資料

（正本一份，影本七份）

參賽主演/劇團：           

連絡人：             

連絡電話：           

參賽資料一覽表︰請ˇ選所備附件，正本一份，影本七份。
□參演企劃書。（附件一）
□演出劇目之劇本。
（若無劇本，請繳交詳細說明之演出綱要）。
□著作財產權授權同意書。（附件二）

□著作權及使用授權聲明書。（附件三）
□檢附主演者10-15分鐘之演出影帶VCD或DVD一份。
□參賽資料電子檔一份。
                                                            由本基金會填寫
	收文編號
	

	檔案編號
	


「2009年7-ELEVEN盃布袋戲青年主演大車拼」報名表
	1.參賽主演姓名/劇團名稱：
	2.參賽組別： 
□傳統布袋戲組；□金光布袋戲組

	3.主演操偶之角色名稱：
	4.立案日期/字號：

	5.自選劇目：
	6.統一編號：

	7.負責人：職稱          姓名：
	行動電話(代表號)：

	8.聯絡人：職稱          姓名：
	行動電話(代表號)：

	9.聯絡

資料   
	電話：(O)

      (H)
	傳真：(O)

      (H)
	網  址：

E-mail：

	10. 聯絡      縣（市）     鄉鎮市區     里        路     巷     弄      號     樓之   □□□

    地址：                                                                      郵遞區號

	11.其他：□要扮仙，時間＿＿＿＿分鐘　　　　　□不扮仙　　　　　　　　　（請勾選）

	一、經詳讀　貴會參賽須知，遵循該須知提出本報名表，如蒙審查合格，願遵循該須知之相關規範。

二、茲聲明報名表上所填資料及提供之相關附件均屬事實。

參賽主演簽名


　  申請日期：民國　　年　　月　　日

（報名參賽者簽名蓋章及劇團簽章）

負責人私章

公司章


11.參賽者之身分證正反面影印本黏貼處：
	正

面
	反

面

	13.劇團登記證影本或演員證影本黏貼處：



「2009年7-ELEVEN盃－布袋戲青年主演大車拼」參演企劃書
	參賽主演姓名/劇團名稱：
	演出劇目
	指定劇目：
自選劇目：

	劇情簡介及藝術特色（包含指定劇目與自選劇目，各劇目約300字）：



	主演簡介及劇團簡介：



	參賽主演近年重要公開演出經驗之文件或資料

（簡述並影印活動剪報、海報、節目單或評論等資料）


全體參演工作人員名單

	編號
	姓名
	職稱
	身分證字號
	出生年月日
	主要經歷說明

	
	
	
	
	
	

	
	
	
	
	
	

	
	
	
	
	
	

	
	
	
	
	
	

	
	
	
	
	
	

	
	
	
	
	
	

	
	
	
	
	
	

	
	
	
	
	
	

	
	
	
	
	
	

	
	
	
	
	
	

	
	
	
	
	
	

	
	
	
	
	
	

	
	
	
	
	
	

	
	
	
	
	
	

	
	
	
	
	
	

	
	
	
	
	
	

	
	
	
	
	
	

	
	
	
	
	
	

	
	
	
	
	
	

	
	
	
	
	
	



著作財產權授權同意書

本人參加「2009年7-ELEVEN盃-布袋戲青年主演大車拼」，所參賽之節目同意授權予承辦單位財團法人臺灣傳統藝術推廣基金會在活動期間錄音、錄影、攝影本人演出之節目。指導單位行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國立臺灣傳統藝術總處籌備處，主辦單位統一超商股份有限公司、統一蘭陽藝文股份有限公司，以及承辦單位財團法人臺灣傳統藝術推廣基金會，擁有本場演出節目之重製、片段剪輯，並作為電視頻道公開播放或網際網路推廣宣傳，以作為推廣傳統藝術，此外不得移作他用。

立據人：                             (簽章)
身分証字號：                          
劇團負責人：                          (簽章)

劇團統一編號：                        

聯絡地址：                            
電    話：                            

中 華 民 國 九 十 八 年     月       日

著作權及使用授權聲明書

立聲明書人（參賽者姓名）：                            
茲證明本人及本團參加「2009年7-ELEVEN盃－布袋戲青年主演大車拼」活動，計劃參賽之劇本                                  及演出相關之配樂和演奏音樂、演出圖片之使用，於演出前皆取得授權，均無侵犯著作權及使用版權問題。若有違反或侵犯他人著作權或其他相關權利者，本團負責人應負起一切相關之法律及賠償責任。

此致

財團法人臺灣傳統藝術推廣基金會

聲明人姓名：                        (簽章)

身分證字號：                         

劇團負責人：                         (簽章)
劇團統一編號：                            

聯絡地址：                                
電    話：                                
中  華  民  國  九  十  八  年     月       日

提醒您!
為了使報名作業順利進行，以及保障您的權益，

報名資料寄出前，請再作最後確認……

請確認以下項目，任何漏報資料，將負面影響審核結果，資料填寫經查明與事實不符者，本基金會得撤銷其資格。

· □是   您的資格符合規定嗎？(請見「活動辦法」之相關規定)

· □是   報名資料都填寫完整了嗎？

· □是   參賽報名表是不是蓋了章？

· □是   參賽人身分證正反影本是否附上？

· □是   劇團立案或演員證影本是否附上？

· □是   演出企畫書 附上了嗎？

· □是   全體參演工作人員表   附上了嗎？

· □是   演出劇本或演出綱要   附上了嗎？
· □是   著作財產權授權同意書  附上了嗎？
· □是  著作權及使用授權聲明書  附上了嗎？
· □是   必備附件：主演者10-15分鐘之演出影帶 附上了嗎？

· □是   參賽資料電子檔一份  附上了嗎？
· □是   申請表、企劃書及附件等，都已經齊備沒有遺落？

· □是   申請資料是否已自行影印留底？
裝訂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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